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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7Road Holdings Limited
第七大道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97）

(1) 有關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涉及發行代價股份的主要交易；及

(2) 有關訂立可變權益實體協議的持續關連交易
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第七大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九日的公
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用詞彙具有相
同涵義。

澄清

董事會謹此澄清，該公告第18頁出現疏忽錯漏，並於下文提供進一步財務資料。
該公告「營運公司集團及目標集團的財務資料」一段項下表格與附註內容應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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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未經審計的營運公司集團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財務
資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附註a）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82,748 388,119 185,095 83,357
— 營運公司集團 82,748 388,119 185,095 83,357
— 目標集團 —  — — —    

除稅前淨利潤╱（虧損） (77,882) 38,835 (8,682) (42,780)
— 營運公司集團 (77,882) 38,835 (8,682) (112,935)
— 目標集團 —  — — 70,155    

除稅後淨利潤╱（虧損） (75,620) 31,002 (12,009) (43,467)
— 營運公司集團（附註b） (75,620) 31,002 (12,009) (113,622)
— 目標集團 —  — — 70,155

    

下文載列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未經審計的營運公司集團及目標集團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的資產淨值：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附註a）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公司集團（附註b） 304,604 333,475 322,154 207,656
目標集團 —  — — 70,508    

總計 304,604 333,475 322,154 278,164
    

附註：

a. 營運公司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四日完成公司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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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冠兆，上海成沛和上海銀榮（統稱「欠款方」）欠
付營運公司集團合計約人民幣238百萬元的現有債務。營運公司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對現有債務作出減值撥備分別約為人民幣178百萬
元和人民幣60百萬元。根據買賣協議，基於本公司向賣方的代價支付，營運公司集團將
足額向欠款方回收現有債務，此時對應減值撥備將會全額沖回。因此，倘不計及上述
撥備，(1)營運公司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除稅
後淨利潤分別約為人民幣209百萬元和人民幣48百萬元；及(2)營運公司集團於二零一八
年、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淨資產的餘額將分別約為人
民幣512百萬元、人民幣560百萬元及人民幣446百萬元。」

額外資料

除於該公告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提供以下額外資料：

賣方及中國股權擁有人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以下股權架構分別顯示天津訊遊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天津古瑞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冠兆、上海成沛、上海銀榮及Joyful Time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 4 –

1.
 
天
津
訊
遊
科
技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及
天
津
古
瑞
奇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古
瑞
奇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路
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拓
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宏
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奉
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迪
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訊
遊
科
技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陳
江
禮
先
生

梁
小
敏
先
生

柴
魁
元
先
生

向
兆
松
先
生

陳
松
先
生

邢
先
生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10
0%

48
.6
62
8%

18
.6
73
6%

12
.5
46
4%

9.
12
64
%

5.
49
54
%

5.
49
54
%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 5 –

2.
 
上
海
冠
兆

29
.4
78
%

4.
66
%

34
.2
2%

68
.8
17
%

1.
70
5%

5%
20
%

75
%

53
.2
6%

7.
86
%

管
先
生
的
配
偶

管
先
生
的
配
偶

的
兄
長

管
先
生 杭
州
浩
明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14
6名
浙
江
嘉
化

其
他
員
工
或
前
員
工

管
先
生

管
先
生
的
配
偶

的
兄
長

管
建
忠
先
生

（
「
管
先
生
」
）

23
名

其
他
中
國
個
人

上
海
冠
兆

（
中
國
）

（
中
國
）

浙
江
嘉
化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浙
江
嘉
化
」
）

（
中
國
）



– 6 –

3.
 
上
海
成
沛

75
%

20
%

5%
45

%
55

%
95

%
5%

30
%

70
%

29
.4
78

%
68

.8
17

%
1.
70

5%

92
.3
8%

0.
40

%
2.
00

%
1.
60

%
0.
04

%
3.
58

%

杭
州
管
石
創
業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管
先
生
的
配
偶

管
先
生
的
配
偶

的
兄
長

管
先
生

管
先
生

浙
江
嘉
化

管
先
生
的
配
偶

的
兄
長

管
先
生

管
先
生
的
配
偶

7 名
其
他
中
國
個
人

管
先
生

一
個

其
他
中
國
個
人

杭
州
秋
實
創
業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浙
江
管
大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7名
其
他
中
國
個
人

杭
州
浩
明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14
6名

浙
江
嘉
化
其
他
員
工

或
前
員
工

管
先
生

上
海
成
沛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中
國
）



– 7 –

4. 上海銀榮

5.26% 94.74%

韓力先生韓佳奇先生

上海銀榮
（中國）

5. Joyful Time

100%

Joyful Time 
（英屬處女群島）

姚光石先生

實際淨利潤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實際淨利潤為(i)合併歸屬於營運公司股權擁有人的營運公
司除稅後淨利潤與(ii)合併歸屬於目標公司股東的目標公司除稅後淨利潤之和（不
包括營運公司集團的財務業績）。

營運公司與目標公司的合併淨利潤或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不包括北京
樂動集團向本集團（不包括北京樂動集團）墊付的任何貸款產生的利息收入）前
後孰低值為準。

就此，董事會謹此進一步澄清：

倘：

(i) 營運公司或目標公司來自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以外活動的淨影響為淨虧損，
有關虧損納入合併淨利潤計算當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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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營運公司或目標公司來自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以外活動的淨影響為淨利潤，
有關利潤不納入合併淨利潤計算當中。

本計算機制乃由本公司與賣方經公平磋商釐定，並參考（其中包括）中國正常
併購慣例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有關法規及指引。在該計算機制下，與
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直接關係，以及雖與正常經營業務相關，但由於其性質特
殊和偶發性，影響報表使用人對公司經營業績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斷的各
項交易和事項產生的損益將如上文所述作出調整。

董事會認為，本計算機制相對嚴格，因此較使用營運公司及目標公司綜合除稅
後淨利潤編制的實際淨利潤更為保守。因此，該計算機制對本公司更為有利，
並為股東權益提供更大的保障。

承董事會命
第七大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孟書奇

中國無錫，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孟書奇先生、李正全先生及楊成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薛隽
先生、勵怡青女士及王瑛女士。


